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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僅提供本人之921災後安置與重建經驗。

•中央或地方政府如何處理0403震災重建，與本文
無關。



從921震災開始
一件25年的往事

一件逐漸消失在記憶裡的往事……



1999-09-21 …

❖時間：1999年9月21日，淩晨1點47分12.6秒。

❖震央：日月潭西南方 6.5 公里處。

❖規模：芮氏規模7.3。

❖災區：南投、台中縣（市）、雲林、彰化、苗栗等。

❖傷亡：死亡人數2,347人、758人重傷。

❖屋損：全倒50,644戶，半倒53,317戶（以門牌數統計，全倒
38,935戶，半倒45,320戶）。

❖學校：1,546所。其中，受損嚴重重建者有293所。

❖道路橋樑： 公路44條、橋樑重損7座、中度受損8座。



921地震報告



震災之日
❖行政院長九點指示：

部會成立災情應變小組。

地方政府成立救災中心。

內政部消防署成立災害救助處理中心。

❖行政院宣布十五項災害救援及善後措施：

死亡者每位發放慰問金總數 50 萬元(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驗屍工作
由法務部加速辦理，並由衛生署全力協助。屍體處理由內政部協助地方
政府妥善辦理。 重傷者每位發放救助及慰問金 20 萬元。

提撥郵政儲金1,000億元，辦理購屋、重建或修繕貸款。

房屋全倒者，慰助金20萬元；半倒者，慰助金10萬元。

❖總統召開第1次高層首長會報。



15項災害救援及善後措施



震災之後……

1999.09.22

❖總統召開第2次高層首長會報。

成立「921地震救災督導中心」，指定副總統為
召集人，統一督導協調中央部會和地方政府的救
災工作。

1999.09.25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



緊急命令



震災之後……

1999.09.27  

❖成立「行政院921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及
縣市及鄉鎮層級的災後重建小組。

1999.10.07
❖「全國民間災後重建協調監督聯盟（全盟）」成立，推
李遠哲院長擔任召集人，瞿海源教授出任執行長。



921基金會……
• 行政院為統籌運用「行政院九二一賑災專戶」（由社會各界滙集的九二一地震賑災捐款專戶），

宣布由民間與相關單位共同組織的機構，辦理各項災後安置與重建工作。

• 1999.10.13 「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成立，由總統府資政辜振甫擔任董事長，

農委會主委孫明賢為執行長。2000年6月19日，行政院續聘辜振甫與王金平為董事長與副董

事長，另聘殷琪為副董事長，謝志誠為執行長。12月，辜振甫與王金平請辭，行政院改聘殷

琪為董事長，瞿海源及陳長文為副董事長，謝志誠為執行長。

• 2008.6.30 階段性任務完成後，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正式解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D%90%E6%AC%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E%B7%E7%90%A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C%9D%E5%BF%97%E8%AA%A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E%BF%E6%B5%B7%E6%BA%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9%95%B7%E6%96%87


課題一
舊貸新貸壓頂……



政策與法規之一
❖1999年9月21日行政院宣布15項災害救援及善後措施：「為減

輕災區民眾災後重建之財務負擔，中央銀行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

1000 億元，供銀 行辦理災民重建緊急融資，利率為固定年息百

分之三，期限 20 年，有關細節由央行研 擬。 」「對受災戶原有

房屋已辦理擔保借款部分，本金延展五年，利率減四碼，利息展

延六個月後繳付。」



❖1999年9月25日，總統緊急命令第二點：「中央銀行得提撥專款
，供銀行辦理災民重建家園所需長期低利、無息緊急融資，其融
資作業由中央銀行予以規定，並管理之。」

❖1999年10月15日，中央銀行公布「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
急融資專款之提撥及作業應注意事項」，作為辦理受災戶購屋、
住宅重建及修繕優惠貸款的依據。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五十條：「金融機構對房屋因震災毀
損經政府認定者，於震災前已辦理之擔保借款，其本金利息經合
意得展延之，其貸款利率並隨金融機構利率下降而調整，該展延
利息總額得於借款存續期間內分期攤還。」

政策與法規之二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五十三條：「受災戶得經原貸款金融
機構之同意，以其因震災毀損而經政府認定之房屋及其土地，清
償原貸款債務。金融機構承受該房屋及土地者，得由中央銀行在
「緊急命令」第二點相關規定之緊急融資利息補貼範圍內予以補
助。」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五十四條：「因震災毀損經政府認定
之房屋及其土地之原購屋貸款，得先依「緊急命令」第二點相關
規定之優惠貸款額度範圍內，予以利息補貼。」

政策與法規之三



原購屋貸款
申請利息補貼

原購屋貸款
協議承受

九二一
優惠融資

額度350萬元

921住宅融資機制下的選擇



課題二
安置……



安置類別
依災害發生後的時間序列、期間長短與所對應的工作內容
來看：

•短期收容安置：緊急避難、臨時避難、短期避難收容；

•中期(中繼）安置：為長期安置前的暫時性（過渡性）
安排，期間從數個月到數年，端視後續銜接的長期安置
順利與否；

•長期安置：重建或重購。



中繼安置的必要性與選擇性
• 由於長期安置所要面對的變數很多，’常因此導致長期安置的啟動時間及所

需時間充滿不確定性，所以諸多以災民為本的規劃常常建議在災害發生之後
至完成長期安置之間提供中繼安置，讓受災者得以在中繼安置期間緩
解他們因災害而受創的情緒，也讓受災者得以有充裕的時間思考
或與社區鄰居討論如何面對長期安置的課題。

• 近年來台灣於重大災害後所採取的中繼安置的方式很多元：（1）興建臨時
住宅（組合屋）安置或運用現有國防部備用營舍、教育部閒置校舍、其它閒
置公有建築物等資源。借住臨時住宅者，不得再領取租金補助。（2）住宅
經縣（市）政府認定住屋毀損達不勘居住程度且領有安遷救助金的所有權人
（限災害發生時設籍於該住宅）或其他因特殊不可抗力因素（如因道路中斷
無法返回自有住宅）確有租屋需求的受災民眾。提供租金補助，補助條件及
期限並無一致性標準。



921之「3擇1」安置政策
在缺乏本土性巨災安置經驗可供依循下，政府除於災後第
一時間協調提供空曠安全地區設立臨時收容所、供民眾搭
蓋帳蓬作為臨時避難用途外，並著手組合屋臨時建築用地
之蒐集及規劃設計事宜，公布「臨時住宅興建計畫（第一
期）」。又，為兼顧災民安置方式的個別差異，以運用民
間充沛空屋及快速安定災民等理由，先後提出「補助房屋

租金」及「七折出售國民住宅」等安置政策，供災民「3

擇1」。



3之1：興建組合屋
• 1999 年 9 月 26 日，公佈第一期「臨時住宅興建計畫」，優先清查

出13 處可供興建組合屋的基地，並規劃興建 5,320 戶組合屋；

• 1999年10月5日，公布「九二一受災戶臨時住宅分配作業要點」及
「震災戶臨時屋組合區住戶管理要點」，作為組合屋分配與住戶管理
的依據。安置對象係以災區內自有房屋全倒或經專業技師小組鑑定為
危險房屋並不堪使用者為限，暫住期限以不超過一年為原則，由組合
屋所在地鄉（鎮、市）公所受理申請與分配。

• 至2001 年3月27日止，累計興建組合屋的戶數共達11處、
5,854戶。其中，由政府興建者有39處、慈善團體興建者有
56處、私人機關興建者有17處。



組合屋供過求
• 政府機關與民間機構「爭建組合屋」、（時任行政院副院長劉兆

玄就曾示警：蓋臨時屋不能有「比賽」心理）；

• 安置政策間相互排擠（原先登記入住組合屋的受災戶紛紛轉向申
請租金補助）。



剩餘組合屋再分配
• 為解決組合屋供給過剩的問題，並化解社會對政府安置績效的疑

義，九二一重建會於1999年12月1日以「有效運用剩餘組合屋
及適時發揮社會救助功能」之理由，公布「剩餘臨時住宅配住實
施要點」，將剩餘組合屋的安置對象放寬擴及「原住房屋全、半
倒且未符合請領租金發放規定之低收入戶、有身心障礙者及原住
民家庭」、「經縣（市）社政主管機關調查評估屬緊急或確有居
住需要的個案」及「原住房屋全、半倒且未符合請領租金發放規
定者」。



修法延長組合屋居住期限
• 2000年11月29日總統（八九）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二八

三六四○號令修正發布「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二十

三條，將第一項「各級政府及公益社團於緊急命令期間
提 供災區居民之臨時住宅，其居住期間以 三年為限。
但必要時，經縣（市）政府 同意後得延長之，延長期
間以一年為限。」修正為「各級政府及公益社團於緊急
命令期間提供災區居民之臨時住宅，其居住期間以四年
為限。 必要時，得經立法院決議延長之。」



一連串政策調整之下……
• 組合屋暫住期限展延後衍生用地續租問題。

• 組合屋暫住期限因《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立法而3展延等
因素，導致組合屋供過於求及原申請房屋租金補助者要求政府比
照組合屋暫住期限再補助三年租金。2000年12月26日公布
「九二一震災原申領租金受災戶再發放租金一年作業要點」再補
助一年租金(發放標準比第一年嚴謹，導致補助戶數降為6,307戶，
支用經費也降至6億2,534萬元 ）。

• 增添組合屋後續整併與拆除的難度，甚至發生組合屋住戶前往總
統府前抗議與災民組織發動諮詢性公投要罷免政府部會首長的遺
憾事件。



後續災後安置
聞組合屋色變？？

記取經驗

組合屋畢竟是臨時性住宅，
使用有一定年限，
舒適性與隱匿性有其限制

最有家的感覺



3之2：租金補貼
•1999年9月30日公布「九二一大地震安置受災戶

租金發放作業要點」：以災前實際居住的自有房屋
經鄉（鎮、市、區）公所評估為全倒或半倒的受災
戶為對象，發放每人每月3,000元租金，一次發給
一年期，總計補助31萬6,096 人，支用112億
8,158萬6,000元(公務預算支應）。



3之3：七折出售國民住宅
• 2002年11月19日內政部函頒「國民住宅作為平價住宅安置九二

一震災重建區組合屋弱勢戶作業要點」。由臺中縣政府、台中市

政府據以分別於11月26日、27日辦理國民住宅出租公告，公告

範圍包括：臺中縣大里市健康國宅23戶、豐原市社皮國宅57戶

、新社鄉新社國宅16戶、臺中市國安國宅60戶、大慶國宅44戶

、虎嘯中村58戶、光大（一、二、三）村58戶，共316戶；

2004年4月起，配合國防部遷村作業，加上組合屋現住戶申請安

置之需求不若預期，將公告出租之住宅戶數下調為150戶。

• 至2005年10月底止，實際申請安置的最大量為76戶。



課題三
建物安全評估與救助金發放



緣起
921大地震當日下午行政院緊急應變會議宣布：
⚫ 住屋全倒者，每戶發放慰助金20 萬元，半倒者每戶

10 萬元；
⚫ 民眾對於房屋安全有疑慮時，可聯繫建築師公會、土

木技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及大地技師公會等協助勘
驗。

與這兩項措施相關的「住屋全毀（全倒）、半毀（半倒）」
認定體系與認定標準（簡稱「住屋全半倒認定」），以及
「震災後建築物損害程度及其使用等級」評定作業、評估人
員組訓與動員（簡稱「建築物安全評估」）等，



921之前就有的全半倒認定機制

• 54年5 月24 日發布的「台灣省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91 年5 
月1 日府法二字第0911861324 號函廢止）規定，災害發生時，當地鄉（
鎮、市、區）公所應立即派員會同當地警察機關及建管機關勘查災害發生時
間、種類、原因、區域、受災戶數、人口及住屋損失數目，並即時陳報直轄
市、縣（市）政府發放災害救濟金；其中，住屋損失部分包括「住屋全毀（

全倒）」與「住屋半毀（半倒）」；其認定標準為：（1）住屋全倒
：受災戶住屋裂痕深重或傾斜過甚，非拆除重建不能居住；或受
災全戶住屋屋頂連同牆壁損毀超過總面積三分之二者；或屋內家
具設備全毀者。（2）住屋半倒：受災全戶住屋屋頂塌毀或牆壁
倒損面積超過半數，非經大修不堪居住；或受災全戶住屋屋頂連
同牆壁損毀，超過總面積三分之一或屋內家具設備損毀，超過全
部二分之一者。



921之前就有的建物評估標準
• 內政部營建署於85年2月5日函頒的「震災後建築物危險分級及其使用評估

標準」（台內營字第8572202 號）規定，震災後直轄市、縣（市）政府工
務局或建設局編組訓練的評估人員應迅速以目視方式，就建築物的結構體、
墜落物、傾倒物進行第一階段評估，評其損害程度為安全、需注意或危險等
級，分別貼上綠色、黃色或紅色標誌。經評定為需注意或危險者，應暫時停
止使用該建築物，並進行第二階段評估，進一步就建築物結構損害程度評定
建築物的危險程度，分為危險、需注意、安全，並分別貼上紅色、黃色、綠
色標誌。

• 除了函頒「震災後建築物危險分級及其使用評估標準」作為震災後評定建築
物損害程度及其使用等級的依據外，內政部也同時完成包括建築師、土木技
師、結構技師及大地工程技師等震災後建築物緊急評估人員及種子教師的組
訓工作，並建立全國緊急評估人員的動員機制。



從分工的角度：
「全半倒認定」由鄉（鎮、市、
區）公所社政體系負責，
「建築物安全評估」由建築管
理體系（內政部營建署）。



921災前已有的分工體系遭打亂

• 1999年9 月26 日，內政部營建署函頒「九二一大地震災區建築物危險分
級評估作業規定」（台內營字第8874725 號函），除同意未及參與講習的
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及大地工程師得經行前說明後，即納入編組執
行任務。卻也規定，評定結果列為「危險」者，得判定為「全倒」；列為「
需注意」者，得判定為「半倒」 。換 言之，此函令認為「建築物安全評估
」及「住屋全半 倒認定」屬相互連結關係。

• 內政部認為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基於「救急」與「及時」的精
神，列為 「危險」與「須注意」的建築物必須暫時停止使用， 並將住戶疏

散至避難場所，故發放全倒、半倒慰助金及租金，係為協助解決現住戶生活
急困，以利社會救 助工作，並展現對災區民眾之關懷。



撤銷並修訂「九二一大地震災區建
築物危險分級評估作業規定」：「建
築物安全評估」與「住屋全半倒認定」
脫鉤



衍生爭議：全半倒查報之爭
• 雖然「建築物安全評估」與「住屋全半倒認 定」機制分立、專業技師與社

政體系分工，在災後15日內（9 月 21 日 ~ 10 月 6 日）已告確立。

• 然因住屋全半倒認定結果攸關災戶的個別權益，以當時立即可見者來看，即
有慰助金與租金補助；加上政府為加速開展後續的安置工作，指示村（里）
幹事應於 1999 年 10 月 5 日前完成住屋全半倒查報，送鄉（鎮、市、區）
公所核定辦理慰助金發放。

• 在時間緊迫之下，混亂的災區現場就不免有居心不良者設想從中謀取利益，
也不免因彼此認知落差而出現漫天飛舞之傳言，「侵占」、「詐欺」、「貪
污」、「偽造文書」等陳情、檢舉與訴訟案件層出不窮，基層公務人員因此
被檢調單位約談、出庭者時有所聞，雖大多數都不起訴或經判無罪，然過程
中對公務體系的士氣打擊甚而衍生災區寒蟬效應， 卻令人痛心疾首。



衍生爭議：慰助金發放之爭
• 此外，以住屋全半倒認定作為依據的慰助金發放，非以住屋的所有權人為對象，也衍生出

「慰助金的定位」爭議。依據內政部 1999 年 9 月 30 日台八 十八內社字第 8885465 號函
有關慰助金的發放對象規定，係以災前有戶籍登記且有實際居住的現住戶為限，由戶長或
現住人員具領，未居住於受災毀損 房屋者，不予發放。由於慰助金的發放對象並非受災毀
損房屋之所有權人，引發災前未辦理設籍登記或未有實際居住於受災毀損房屋的所有權人
不滿， 除因此而提起訴願、再訴願、行政訴訟外，甚至以高行政法院判決有牴觸憲法第二
十三條規定的法律 保留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與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而有侵害其憲法第十

五條所保障財產權之疑義，聲請司法院解釋。

• 依據 2004 年 1 月 2 日大法官釋字第 571 號解釋文， 對於九二一大地震災區住屋全半倒者
發給慰助金，並以災前有戶籍登記且有實際居住的現住戶為對象且設定申請慰助金的期限
，其所作之差別對待及所 設之限制係基於實施災害救助及慰問之本質，並兼 顧震災急難救
助之目的達成，手段屬合理，無違憲法第七條的規定。又，慰助金的給付在提供災害的緊
急慰助，並非就人民財產權加以限制，故亦無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



最終鑑定機制
• 為化解建築物安全與否的認定造成住戶爭議不休，並建立震損建

築物安全鑑定機制，於 2000 年 11 月 29 日修訂發布之「九二
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第十七條之一第二項增訂「因震災受損建
築物安全 鑑定有重大爭議者，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內政部應
組成建築物安全鑑定小組，受理當事人或主管縣（市）政府提出
的鑑定申請。其鑑定結果為最終鑑定，不得再提出異議。」按條
文意旨，鑑定結果為最終鑑定，當事人日後非但不得就該受損建
築物提出類似的再鑑定，且該鑑定小組就該建築物的鑑定結果亦
不再重新鑑定，以免鑑定爭議而久懸而不決，俾使爭議的建築物
能早日定案。。



全半倒改判與行政訴訟
• 在最終鑑定結果無從異議下，爭議的焦點便轉向：（1）最終鑑

定結果是否屬於行政處分性質；（2）申請最終鑑定的過程是否
符合程序正義；（3）鄉（鎮、市、區）公所引用最終鑑定結果
所為住屋全半倒改判的行政處分；（4）因住屋全倒改判半倒而
向受災戶要求返還10萬元慰助金的行政處分。



沒有贏家的爭議
• 以臺中市某社區為例，在經「九二一震災受損建築物安全鑑定小

組」作成「鑑定標的物可作修繕補強之最終鑑定」結論，臺中市
政府據以將全倒判定改為半倒判定，進而要求每戶應返還10萬元
的慰助金差額，導致「主張應為全倒」的一方因此提起訴願及行
政訴訟。而後的10年間，歷經超過100次的訴願決定、行政訴
訟判決或裁定後，竟然出現相互矛盾的結果，一為撤銷「改判
定為半倒」的行政處分，另一則為裁定「追繳震災戶溢領慰助
金10萬元」的行政處分並無違誤。



後來，關於災後危險建物緊急鑑定作業

• 內政部於2003 年6 月9 日將「震後建築物危險分級及其使用評
估基準」修正為「震災後危險建築物緊急鑑定作業基準」，再於
2007 年8 月23 日及2008 年5 月1 日修正全文及震災後危險
建築物緊急鑑定表、危險標誌，以加強地震防災整備。2008 年
5 月14 日修訂發布的「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七條第四項增列授
權依據，由營建署就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之適用災害種類、實施
時機、處理人員、程序、危險標誌之張貼、解除及其他相關事項
訂定辦法。



後來，關於災後危險建物緊急鑑定作業

• 依據「震災後危險建築物緊急鑑定作業基準」或2009 年2 月10 

日內政部依「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發布的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台內營字第
0980800309 號令）規定，震災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立
即徵調緊急鑑定人員（包括具備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與
大地技師等專業資格並參加講習，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登錄
者）參考『震災後危險建築物緊急通報表』，並依據『震災後危
險建築物緊急鑑定表』進行危險建築物緊急鑑定，鑑定結果有危
險之虞者，依建築物損壞程度，張貼黃單或紅單標誌，並劃定一
定區域範圍，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



後來，關於救助金發放
• 內政部除於2000 年9月29 日以台八十九內社字第8977542 號

函頒「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災害救助金核發規定範
例」，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作為自行訂定災害救助金核發
規定之參考外，並依據「災害防救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於
2001 年6 月1 日訂定「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
標準」，訂定災害救助之種類與標準。其中，因災致住屋毀損達
不堪居住程度者，按戶內實際居住人口，每人發給新臺幣二萬元
安遷救助金（不再使用「全倒」、「半倒」及「慰助金」等詞
彙），並以五口為限。至於所謂「達不堪居住程度」，則依地震
造成或非地震造成者，分別訂有認定標準。



我的見解……
• 既然強調行政與技術分工，主管機關就應捐棄成見，將災害後危

險建築物之緊急評估作業與災害後發放安遷救助金之認定作業予
以整合，訂定一致化之評估項目及認定標準，於災害發生後由熟
悉基層的村（里）長、村（里）幹事先行填具通報表，再由具建
築、土木、結構、大地專業技能的技師負責評估，最後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直接據以核發安遷救助金及張貼黃單或紅單標誌，
或再以專業人員編組複勘取代直轄市、縣（市）政府派員督勘的
程序，讓熟悉基層事務的鄉（鎮、市）長、村（里）長及村（里）
幹事保留間時間與精力於急迫性的救災與安置工作。



課題四
修繕補強……



修繕補強，行嗎？
• 住戶：對震損、可修繕的集合住宅而言，住戶間除對「修繕」可

行性提出質疑外，也對共用部分的共同空間或設備的修繕與費用
分攤意見紛歧。

• 專家：在建築物補強材料和技術皆已顯著進步下，如能藉由適當
之設計與施工，讓震損之建築物恢復應有之承載能力，甚至提高
耐震能力到新修訂之法規要求，不僅能符合災後重建資源有效利
用之要求，更可減少國家整體資源的耗損。惟「以修繕補強方式
重整家園」的主張，對於剛飽受驚嚇的受災戶而言，的確有難以
克服的心理障礙。最棘手的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專業分工」、「尊重專業」、
「管考同步」與「自助人助」原則

化解疑慮，921基金會秉持



• 協助受損集合住宅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案

• 補助受損集合住宅辦理修繕補強方案

當年，921基金會這樣作



協助受損集合住宅擬定修繕
補強計畫書方案 STEPⅠ
• 由921基金會委請營建研究院為協力單位，籌組專業

單位遴選小組與修繕補強計畫書審查小組，並舉辦社
區說明會與受理社區之協助申請。

• 協助擬定修繕補強計畫：

• 第一階段必須由發起人徵得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及
其所有權均超過三分之一之同意，始由營建研究院辦
理震損建築物初勘、公布個案資料並接受社區推薦或
公開遴選專業單位。

• 被推薦或參與遴選者所提初審報告或服務建議書經遴
選小組審查通過或遴選，成為協助該社區擬定修繕補
強計畫書的專業單位。

• 專業單位必須依約定的期限及規定內容提出第一階段
修繕補強計畫書，經審查小組審查，並舉辦社區說明
會後，由921基金會補助第一階段的服務費用。



• 第二階段的修繕補強計畫書（細部設計工作），
則於完成第一階段所規定之程序後，再補徵得社

• 區分所有權人及其所有權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
始繼續辦理。

• 第二階段修繕補強計畫書經審查與辦理社區說明會
後，由九二一基金會補助第二階段之專業單位服務
費用及社區行政費用。

協助受損集合住宅擬定修繕
補強計畫書方案 STEP Ⅱ



補助標準與撥款期程



◆補助對象：符合下列條件的集合住宅區分所有權人：

⚫ (一）經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各鄉（鎮、市）公所認定屬半倒；或原判定全倒，
經依程序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確認可修繕，再由鄉（鎮、市）公所將原判定
全倒改為半倒的集合住宅，且已完成修繕者。

⚫ (二）經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各鄉（鎮、市）公所認定屬半倒；或原判定全倒，
經依程序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確認可修繕，再由鄉（鎮、市）公所將原判定
全倒改為半倒的集合住宅，且參加921基金會「協助受損集合住宅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
案」並依法成立社區管理委員會，經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獲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
分所有權應有部分合計均超過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依「協助受損集合住宅擬定修繕補強計畫
書方案」細部計修復補強，並全權交由管理委員會辦理者。

◆補助範圍：集合住宅必要性公共設施修復補強工程的營建管理、監工及工
程經費。

補助受損集合住宅辦理修繕補強方案1



◆申請、審查程序與補助標準：

• 符合補助對象資格（一）的受損集合住宅，得向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並
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比照台中縣政府「九二一震災公寓大廈公共設施修復補助作
業要點」規定，辦理審查，並於核認修繕費用及補助款後，檢具補助對象的原始申請文件
及准予補助的函件影本，代為申請補助。補助款為核認修繕費用的百分之二十一。

• 符合補助對象資格（二）的受損集合住宅，得於工程招標前，依內政部營建署公布的「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九二一震災震損集合住宅必要性公共設施修復補強工程補助及施
工抽查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以管理委員會名義向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並於內政部營建署審查同意後，檢具申請書、申請文件及准予補助的的件影本，申請本
會備查。補助金額以決算金額為計算基準，決算金額不得超過原申請核定總預算（包括營
建管理、監工及工程經費，其中營建管理及監工費用，各不得超過工程經費之百分之五）
，補助款為決算金額的百分之七十 (921基金會補助21%、921重建會補助49%）。

補助受損集合住宅辦理修繕補強方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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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一



統計二
•協助受損集合住宅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65
棟、9,072戶、145,931,674元。

•自行修繕：55社區、7,331戶、認列費用
256,034,990元。

•補助修繕：39社區、5,483戶、工程費用
855,067,534元。



課題五
重建……



震損住宅類型
• 基地產權單純的個別住宅

• 基地產權共同持有的連棟式住宅、
街廓型社區、集合式住宅。



您怎麼選？



家是人類亙古以來的渴望
921基金會

堅持社區做主
搭建各方協力的橋梁

協助災民打造回家的鑰匙



• 震災之後，毀損的集合住宅或社區因產權共有關係，要能夠以最
快的速度辦理重建就是百分之百的住戶都同意參與重建，甚至可
以在「不超過原使用執照許可之樓層戶數、樓層面積、樓層用途
及建築物高度」下，檢附相關文件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即可，不
用再請領建築執照。

• 集合住宅在部分住戶不願或不能參與重建的情況下要辦理重建，
就非得透過「多數決」不可，而現有營建法令中採取「多數決」
，且設計有「租稅減免、容積獎勵與權利變換」誘因者，就屬「
都市更新條例」；加上政府的災後住宅重建機制設計，都使得基
地產權存在共有關係的集合住宅或社區採取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重
建成為共識。

時空背景下的共識



共識下的困境之一
• 雖然「都市更新條例」是集合住宅或社區辦理重建的重要法令工

具，然都市更新相關法令規定是一套全新法律（1998年11月11
日公布「都市更新條例」，1999年3月後才陸續訂定公布相關子
法），加上辦理都市更新的程序非常繁瑣，不僅受災戶不懂，專
業者不足，連都市更新程序中擔綱審查更新重建相關計畫重責的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都不知如何是好！



共識下的困境之二
• 已經啟動更新重建程序的集合住宅，同意參與重建的受災戶除了得面對本身

的重建財務負擔外，又得竭盡所能地說服其他徘徊在重建邊緣的受災鄰居，
以及煩惱如何取得不願或不能重建者的補償費用與重建費用。表面看來，九
二一震災社區或集合住宅受災戶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五條規定設立的都
市更新團體，可以向銀行申請更新貸款，並透過信用保證提供擔保。但是，
更新重建後的建物要如何處分？處分不掉或處分後不足以清償更新貸款，該
怎麼辦？都市更新會理監事是否必須負擔連帶責任？「有銀行願意貸款給受
災戶組織之都市更新團體」？在在都困擾著已經啟動更新重建的集合住宅災
戶。

• 若這些問題的解決速度不能跟上退出重建者的腳步，則好不容易啟動的更新
重建契機，極可能得面對胎死腹中的殘酷結局，而集合住宅的重建也將因此
成為921災後重建的最痛。



原地重建 vs.異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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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基金會決定選擇這條最難走的路

挑戰嚴峻的任務



◆協助受災集合住宅更新重建方案
➢協助集合式住宅(社區）循都市更新程序籌組更新
會、更新會自行遴聘專業團隊協助擬定都市更新計
畫與權利變換計畫

◆臨門方案
➢免擔保下，提供無息融資周轉金給更新會與參與
更新重建的住戶

當年，921基金會這樣作



◆舉辦講習課與座談會、

◆出版「九二一災後社區更新重建手冊」

◆遴選社區重建輔導員

協助受災集合住宅更新重建方案



協助受災集合住宅更新重建方案
◆補助對象與補助內容：

• 以921震災全倒（或半倒已自行拆除）的集合式住宅，且該建築基地範圍業經劃定為都
市更新單元者為限。非集合住宅而採取更新方式重建者，其建築基地範圍須經劃定為
都市更新單元，且劃定範圍內九二一震災自有住宅全倒的受災戶數者必須佔百分之五
十以上。

• 更新會行政費用：以受災集合式住宅住戶為實施更新重建而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
所組織的更新團體（更新會）為對象，補助其協調住戶重建意願與辦理更新重建相關
事務所需的行政費用。

• 專業者或專業團隊服務費用：協助集合式住宅更新會辦理更新重建業務，且與該更新
會簽訂委託合約書的專業者或專業團隊為對象，補助其協助成立更新會、擬定更新事
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所需的服務費用。



更新會行政費用

更新會行政費用補助



專業團隊服務費用補助



臨門方案

921

基金會
921基金會

專戶

更新會發放
不參與重建者補償金

更新會
專戶

參與重建者
重建負擔

更新會取得
不參與重建者產權

負擔該產權的重建費用

更新完成取得房地產權
申辦銀行貸款歸墊

更新完成取得房地產權
委託銷售
成本歸墊921基金會
盈餘自留
未銷售部分過戶給921基金會



完整的協力機制



一切依法進行
• 集合住宅更新重建所有經費全部由921基金會無擔保提

供，

• 80%無息、20%計息1%（計息時間6個月）。

• 不同意重建者的產權由更新會依都更鑑價結果予以發放
補償金，於取得產權後無條件參與分配。

• 參與重建者，於重建取得產權後，申請921優惠貸款，
歸墊921基金會。

• 更新會分配的房地可先行銷售，利潤歸社區，最後餘屋
交還921基金會。



所以，我們敢說



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
https:/jcshieh.tw

參與，是大自然的呼喚；
希望，是一輩子的力量！

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
https://jcshieh.tw/


施vs.受：施者受也、受者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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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片 1: 0403花蓮地震之 921災後安置重建經驗分享
	投影片 2: 聲明
	投影片 3: 從921震災開始 一件25年的往事 一件逐漸消失在記憶裡的往事……
	投影片 4: 1999-09-21 …
	投影片 5: 921地震報告
	投影片 6: 震災之日
	投影片 7: 15項災害救援及善後措施
	投影片 8: 震災之後……
	投影片 9: 緊急命令
	投影片 10: 震災之後……
	投影片 11: 921基金會……
	投影片 12: 課題一 舊貸新貸壓頂……
	投影片 13: 政策與法規之一
	投影片 14: 政策與法規之二
	投影片 15: 政策與法規之三
	投影片 16: 921住宅融資機制下的選擇
	投影片 17: 課題二 安置……
	投影片 18: 安置類別
	投影片 19: 中繼安置的必要性與選擇性
	投影片 20: 921之「3擇1」安置政策
	投影片 21: 3之1：興建組合屋
	投影片 22: 組合屋供過求
	投影片 23: 剩餘組合屋再分配
	投影片 24: 修法延長組合屋居住期限
	投影片 25: 一連串政策調整之下……
	投影片 26: 後續災後安置 聞組合屋色變？？
	投影片 27: 3之2：租金補貼
	投影片 28: 3之3：七折出售國民住宅
	投影片 29: 課題三 建物安全評估與救助金發放
	投影片 30: 緣起
	投影片 31: 921之前就有的全半倒認定機制
	投影片 32: 921之前就有的建物評估標準
	投影片 33: 從分工的角度： 「全半倒認定」由鄉（鎮、市、區）公所社政體系負責， 「建築物安全評估」由建築管理體系（內政部營建署）。
	投影片 34: 921災前已有的分工體系遭打亂
	投影片 35: 撤銷並修訂「九二一大地震災區建築物危險分級評估作業規定」：「建築物安全評估」與「住屋全半倒認定」脫鉤
	投影片 36: 衍生爭議：全半倒查報之爭
	投影片 37: 衍生爭議：慰助金發放之爭
	投影片 38: 最終鑑定機制
	投影片 39: 全半倒改判與行政訴訟
	投影片 40: 沒有贏家的爭議
	投影片 41: 後來，關於災後危險建物緊急鑑定作業
	投影片 42: 後來，關於災後危險建物緊急鑑定作業
	投影片 43: 後來，關於救助金發放
	投影片 44: 我的見解……
	投影片 45: 課題四 修繕補強……
	投影片 46: 修繕補強，行嗎？
	投影片 47:  「專業分工」、「尊重專業」、「管考同步」與「自助人助」原則
	投影片 48
	投影片 49: 協助受損集合住宅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案 STEPⅠ
	投影片 50: 協助受損集合住宅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案 STEP Ⅱ
	投影片 51: 補助標準與撥款期程
	投影片 52: 補助受損集合住宅辦理修繕補強方案1
	投影片 53: 補助受損集合住宅辦理修繕補強方案2
	投影片 54: 統計一
	投影片 55: 統計二
	投影片 56: 課題五 重建……
	投影片 57: 震損住宅類型
	投影片 58: 您怎麼選？
	投影片 59: 家是人類亙古以來的渴望 921基金會 堅持社區做主 搭建各方協力的橋梁 協助災民打造回家的鑰匙
	投影片 60
	投影片 61
	投影片 62
	投影片 63: 原地重建 vs.異地重建
	投影片 64: 921基金會決定選擇這條最難走的路 挑戰嚴峻的任務
	投影片 65
	投影片 66
	投影片 67
	投影片 68
	投影片 69
	投影片 70
	投影片 71: 完整的協力機制
	投影片 72: 一切依法進行
	投影片 73: 所以，我們敢說
	投影片 74
	投影片 75: 施vs.受：施者受也、受者施也

